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全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的通知

格里坪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12 号）、《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四川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的通知》（川办发〔2020〕58 号）、《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做好全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

（攀办发〔2021〕4 号）要求，全面掌握我区自然灾害风险隐患

情况，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开展全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目的和意义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

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开展自然灾害风险普

查，摸清我区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地区抗灾能力，

客观认识我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平，为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

和应急管理、切实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

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二、普查范围及内容

本次普查是提升全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调查，普查

对象包括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区政府及有关

部门（单位），格里坪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

和居民委员会，重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部分居民等。

根据我区自然灾害种类的分布、影响程度和特征，本次普查

涉及的自然灾害类型主要有水旱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森

林火灾、地震灾害等。普查内容包括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

估，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和

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资源（能力）、

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风

险评估与区划等。

三、普查时间安排

2021－2022 年为全面调查、评估与区划阶段，在建立区、

格里坪镇人民政府和各街道办事处普查工作机制、落实普查人员

和队伍、开展普查宣传和培训等工作基础上，统筹开展全区灾害

风险调查和灾害风险评估，编制灾害综合防治区划图，汇总上报

普查成果。

四、普查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攀枝花市西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协调



普查实施中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承担

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普查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

门（单位）做好技术指导、培训、质量控制、信息汇总和上报工

作，充分利用专业第三方力量和已有信息资源，建设全区自然灾

害风险基础数据库，形成全区普查系列成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西区分局、区水利局、区林业局、区防震减灾办分别负责制定

全区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气象灾害、地震灾

害专项普查及风险评估与区划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区住房城乡

建设局负责制定全区房屋建筑、市政设施承灾体专项普查实施方

案并指导实施；区农业农村和交通运输局负责制定全区公路水路

承灾体专项普查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西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制定

全区涉及民用核设施、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重点隐患调查实施方

案并指导实施；其他有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参与或配合

做好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不属于新设立的

议事协调机构，任务完成后即撤销。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

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报领导小组组长

审批。

格里坪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是普查工作的实施主体，

要成立相应的普查小组，按照省、市、区普查实施方案和办法，

充分整合已有资源，配齐配强人员队伍，做好本地区普查各项工



作。负责组织开展本镇、街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普查数据

成果审核汇总上报。

（二）做好经费保障。按照国家及省、市统一安排，全区普

查经费以地方保障为主，争取向上级部门申请普查经费。格里坪

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要确保经费按时落实到位，要对已安

排各领域的常态化风险调查和隐患排查工作经费，优先用于普查

工作，普查工作结束后按原渠道安排使用。区级财政负责区本级

相关支出及区级部门承担的跨镇、街道普查工作相关支出，并给

予地方适当补助。资金来源通过相关领域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和区

级现有常态化风险调查、隐患排查等工作经费对应安排。

（三）坚持依法普查。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必须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规定和本次普查的具体要求，

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数据，按时填报普查表，确保数据完整、

真实、可靠。格里坪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

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

数据。普查结果要逐级上报，按规定程序报批后对外发布。全区

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涉密资料和数

据，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四）强化质量控制。格里坪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区级各部门、有关单位要认真抓好普查培训，尤其是技术培训，

有效提升普查人员业务能力和作业队伍作业质量。要认真按照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质量控制要求，强化质量监督管理，

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确保普查成果完整、真实、可靠。

（五）营造浓厚氛围。格里坪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区级各部门、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

体，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宣传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

重要意义和要求，引导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参与普查工作。

附件：攀枝花市西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

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5 日



附件

攀枝花市西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毛志强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组长：李其桦 副区长

吴 伟 副区长

成 员：朱冠军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郭 驰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易代泉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赵琰华 区水利局副局长

黄 辉 区农业农村和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罗成兵 区财评中心主任

罗 鸣 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

林廷勇 区应急救援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仁兵 区森林防火服务中心主任

周玉辉 区统计调查队队长

李 锐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区分局执法大队副队长

曹海波 西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罗 涵 区人武部军事科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郭驰兼任。


